
据本报记者报道，日前，山东潍坊市寒亭区寒
亭街道办事处寒亭一村农民、65岁的于计春，在高
新区桐荫街桐北路路口售卖自家种的蔬菜时，被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扣押了车辆。奔波了快一个月，
未能要回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一早上能卖个三五
十元钱，扣了车辆还要罚款5000元，这真的承受不

了。”于计春表示。
据记者了解，潍坊当地高新区城管局开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是因违反1996年由国务院
颁布施行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一)项之规定：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擅自占用或者
挖掘城市道路。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七条规定，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
款。

“摆摊临时卖菜”是不是属于“擅自占用”范围
之内，在法律理解上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条例并没
有就此作出明确界定，但就事件本身而言，农民进
城卖菜，如果随地摆摊，确实影响车辆和市民出
行，对乱摆摊行为进行管理制约确有必要。

与此同时，农民进城卖菜着实不易。如果按每
天早上卖40元菜钱，去掉一半的种菜成本，这位于
姓农民的车辆加罚款，要用近一年的时间才能挣
回来。也就是说他的进城卖菜梦，因城管一扣一罚
而破灭，再翻过身来很难。“一早上能卖个三五十
元钱，扣了车辆还要罚款5000元”，这样的处罚确实
不轻松。

作为城市管理者，要多角度看问题，对摆摊卖
菜管理制约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农民进城卖菜
的好处。许多城市居民愿意买“游击菜”，因为比超
市、市场的便宜、新鲜。城市管理者要善于兴利除
弊，照顾到农民利益和市民需求，要想办法给农民
提供卖菜的合法渠道，既能让农民进城卖菜，又不
给城市添乱。

许多城市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江苏省常
熟市对城区游摊散贩占道经营细致核查摸底，并
征得周边百姓及属地政府的同意支持，在城区范
围设置了多个农民进城卖菜疏导点，城管部门规
范疏导点经营秩序，引导流动摊点在指定地点、指
定区域、指定时间经营。山东省在这方面也有许多
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几年前，省会济南的城
管部门就在市区设置了多个以车辆销售形式为主
的菜农周末蔬菜临时直销点，农民和市民都叫好。
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的城市，应该站在农民和市民
的立场上，好好地研究可行之策，把“以人为本”作
为城市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如若对进城卖菜农民
一罚了之，虽然来得痛快，但会让农民和市民失
望，同时也显现出管理部门的懒政和无能。

近日，一段名为“河北广宗县交警夜查货车
收黑钱成风”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舆论一片
哗然。媒体报道后，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派人进
驻广宗县展开调查。经调查，网传视频属实，广
宗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大队大队长、涉事交警
等人分别被处以行政警告、撤职等处分。

交警查超载，按照有关规定，须严格执行罚
缴分离，一律不得收取现金。显然，视频中交警

明显违规。广遭诟病的交警乱罚款，在全国范围
内并不鲜见。以权谋私者暴露了公路乱设站卡、
乱罚款、乱收费“三乱”的管理宿弊。治理货车超
载，既要树立法律权威、执法规范，让超载者付
出沉重代价，同时也要减少一些乱收费，让运输
成本回归正常区间。但更关键的是要防止“权力
超载”，让执法却违法的人有痛感。(12月1日《光
明日报》)

据《新文化报》12月2日报道，近日，一个10G
的“大学生裸条”照片、视频压缩包在网上流传
开，里面包含167名女大学生手持身份证的裸照
及视频，除视频外，还包含女大学生的学信网资
料、身份证、手机号以及亲友的联系方式等信息。
而本次泄露的源头舆论指向网络熟人借贷平
台——— 借贷宝。对此，借贷宝在12月1日凌晨通过

“借贷宝官微”发布公开回应，称借贷宝不提供发
送照片功能，此次流出的照片是6月曝出的“裸
条”被人打包后的结果。

借贷、裸条、大学生，“大学生裸条”事件中的
每一个新闻关键词，都让人人无限感慨。一方面，
网友会对持“裸条”的女大学生怒其不争。大学生
多已成年，作为成年人，为什么会为获取数额并
不多的网络贷款，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并为日
后生活埋下诸多隐患？另一方面，网友会对坚持

“裸条”的网络贷款方无比痛恨。他们竟然会利用
女大学生的单纯，采取这种于情于理都让人不能
接受的借贷方式，人性之恶在此暴露无遗。

当然，具体到“大学生裸条新闻”里，只是单
纯地指责放贷者的良知不存，显然是不客观的，
我们必须看到新闻背后学校、家庭以及相应监管
者系列的责任缺位。借贷宝称自己不提供发送照
片功能，部分用户因急于借钱，绕过平台规则的
限制和监督，通过QQ、微信等渠道，以押“裸条”为
条件进行借贷。如此说法或许不假，但这并不代

表作为借贷平台的借贷宝对此可以没有责任。借
贷宝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是否及时屏蔽违规放
贷人的信息和账号并提交公安部门？是否对贷款
者做到了及时清晰的提醒？一切都值得追问，但
回应中并无相关内容。

尤其需要提醒的是，这并非借贷宝首次被爆
出“裸条”事件。早在今年6月，“大学生裸条事件”
就已经出现。按照媒体的说法，“大学生裸条事
件”已经进入了第三季、第四季。连续的媒体报道
之下，借贷宝又对平台的监管方式进行了多少升
级？又是否创新了新的监管方式，将监管从线上
并更为线上线下兼顾？至少迄今为止的新闻报道
来看，借贷宝并无更多作为。“此次流出的照片是
6月曝出的‘裸条’被人打包后的结果”，如此公开
回应，亦让人看不到纠偏的决心。

作为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自有
其积极作为，其价值不应被否定。但无论如
何，民间借贷都不能失去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核
心内涵，否则，它不仅会有伤民间借贷本身的
发展，也会伤害金融市场的基本秩序。如何来
避免“大学生裸条事件”的重演？当务之急，
则是从学校提醒、家庭教育和借贷平台的监管
升级来发力，以合力让“裸条借贷”行为失去
生存的空间。如此角度来分析，“大学生裸条
事件”最需要回应的其实是监管升级，而非一
纸为自我辩解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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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进城卖菜，堵不如疏
□ 杨润勤

“大学生裸条事件”

最需监管升级来回应
□ 王 聃

据《贵州都市报》报道，近日，贵阳市观山湖区
检察院依法对一起农民工因讨薪无果而引发犯罪
的案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2015年春节前7天，犯罪
嫌疑人王某某、刘某某多次讨要工资未果，二人一
气之下将项目部办公室的物品砸坏，经鉴定被砸
坏的物品价值3万余元，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的立案
标准。

年终岁末，当农民工进入公众视线，通常伴随
着“讨薪”的字眼。这两位“过激讨薪”的农民工，非
但维权未果，反而涉嫌违法犯罪，既让人同情，也
发人深思。

付出劳动得到薪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农
民工获得正常薪水的过程，却常常遭遇形形色色
的推诿与阻挡。为此，一些农民工采取了直接、激
烈的“过激讨薪”。爬楼、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甚
至故意毁坏他人财物，“过激讨薪”不仅损伤了公
共秩序，也加剧了安全风险，甚至也可能“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当利益表达背离了法律规范，农
民工难免要为“过激讨薪”付出代价。“过激讨薪”常
常得不偿失，农民工再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必须在
法治框架内解决——— 当然，只有让制度化维权渠
道更加畅通、更加高效，“过激讨薪”才会从根本上
减少和杜绝。

据《法制日报》报道，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了6个依法审理拒执刑事案件典型案例，这6个案例
包括北京诺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汝妹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自诉案，张庆国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
案等。据介绍，这些典型案例中，被执行人抗拒执
行的手段多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商事纠纷
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对法院的判决裁定不履行或
拒不履行现象时有发生。我国《刑法》第313条设立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目的是通过严厉的刑法制
裁手段，实现债权人既得利益，破解长期困扰法院
工作的“执行难”。而拒执罪立案追诉的少，甚至不
追究，使“老赖”风光依旧，助长了“老赖”侥幸心理，
不仅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践踏了法律的尊
严，更破坏了社会正义的价值体系，危害了社会的
稳定。

要走出执行难的困境，切实提高司法裁判文
书的执行率，必须进一步完善《刑法》。一方面，对

“拒执罪”进行立法完善，增强刑法打击力度；另一
方面，在衡量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程度上，被执行人
只要有部分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也就应认定
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能力。只有确实没有财产可供
履行的才能认定为不具备履行能力。对迟迟得不
到执行的案件，必须加大打击力度，让那些企图钻
法律漏洞的“老赖”无法逃避刑法的惩处。

“过激讨薪”应让位于

制度化维权
□ 杨朝清

遏制“拒执”犯罪

需要法律“发威”
□ 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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